
106年
新北市辦理退休煤礦工慰問金補助

您好：
106年新北市退休煤礦工慰問金補助開始辦理了!請詳細閱讀以下申請資訊，如符合資格者，請依限提出申請。


102年6月印製
106年6月印製
新北市辦理退休煤礦工慰問金說明
1、 為照顧新北市退休煤礦工老年生活，依據「新北市政府辦理退休煤礦工慰問金實施要點」辦理本慰問金補助。

2、 受理單位：新北市政府勞工局(以下簡稱本局)
3、 本補助所稱退休煤礦工，係指符合下列資格者：
1、 於101年7月31日前設籍本市，且至申請時未曾遷出本市轄區 (凡101年7月31日前遷入本市) 。
2、 年滿六十五歲 (至提出申請補助時，已年滿65歲(含)以上)。
3、 曾從事煤礦工作且有投保紀錄者 (經本局查詢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有投保(勞保)紀錄者 )。
4、 申請日期：自106年7月1日起至106年7月31日止(以郵戳為憑)，逾期不受理。
5、 補助金額：每人每年發給新臺幣2,000元整。
6、 申請限制：符合本補助申請資格者，同一年內申請補助以一次為限。
7、 申請方式：

1、 一律採通信方式申請，由申請人填寫申請表及領據，申請期限內以所附封套（以郵戳為憑）郵寄至「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工組織科」收(地址：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7樓)，洽詢單位：本局勞工組織科陳小姐；電話：02-29603456分機6311。

2、 申請表單請向新北市政府行政大樓一樓東西側服務臺、七樓勞工局、新北市各議員服務處及各區公所免費索取，或至本局網站直接下載（網址：http://www.labor.ntpc.gov.tw/）。
3、 考量年邁礦工教育程度或健康因素或住居交通不便等因素，可委託代理人代為填寫申請表或委由各里長、區公所蒐集彙整資料後統一寄送本局辦理。
8、 應附證件：
1、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辦理退休煤礦工慰問金申請表1份。

2、 申請人銀行或郵局帳戶存摺封面影本1份(請黏貼於申請表)。

3、 領據1份。(請將個人資料填畢完妥)。
4、 若委託代理人申請，請影印代理人身分證正反影本(請黏貼於申請表)，無者免。
9、 審查程序：
1、 申請案採隨到隨審方式辦理，並函復核定結果，通過申請者依程序於106年10月4日中秋節前將補助款項撥入申請人帳戶。
2、 已申請本慰問金者，將由本局逕依戶籍資料查核認定資格後發給，不必重新申請。

3、 申請人經查證有偽(變)造不實之情事或提供不正確資料者，本局除不予補助或追繳已核付之補助外，並追究其法律責任。
           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辦理退休煤礦工慰問金申請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申請人

姓名
	  
	身分證字號
	
	
	
	
	
	
	
	
	
	

	聯絡方式
	(宅)：               手機：
	生日:   年   月   日

	戶籍地址
	□□□□□　　　 縣　　　　  鄉鎮　　　　　村              街

　　　           市　　　　  市區　　　　　里　　　　　　  路　　   段　　 　巷            弄　　　    號       樓之　   

	住居

地址
	□□□□□　　　 縣　　　　  鄉鎮　　　　　村              街

　　　           市　　　　  市區　　　　　里　　　　　　  路　　   段　　 　巷            弄　　　    號       樓之　   

	切結

證明
	1.於101年7月31日前設籍本市，且至申請時未曾遷出本市轄區，年滿65歲曾從事煤礦工作且有投保紀錄者。

2.本人設籍資格由勞工局查調戶籍相關資料認定；曾從事煤礦工作之認定由勞工局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查核。

3.本人若提供不實資料或隱匿、拒絕提供資料，願撤銷申請或返還慰問金，並願負法律責任。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

4.本人因故委請              先生/小姐代理申請慰問金事宜。

 (代理人請影印身分證正反影本於本申請表背面，無者免。)

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

	請黏貼申請人銀行或郵局帳戶存摺封面影本

	


	若委託代理人申請，請影印代理人身分證正反影本，無者免

	
	


領       據

茲領到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辦理退休煤礦工慰問金  
新臺幣  貳仟      元整

此致

新北市政府勞工局

      具領人：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

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
       聯絡電話：

       住址：

       （請詳填戶籍地之村、里、鄰等正確資料）

中華民國年月日
提醒您!





申請日期：自106年7月1日起至106年7月31日止(以郵戳為憑)，逾期不受理。


申請案採隨到隨審方式辦理，請依下列項目備妥申請資料：


請詳細檢查檢附資料是否齊全、是否填妥，資格條件是否符合規定。


請將申請表及領據剪下填妥後寄出即可，其他資料留下參考。


收 件 者：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工組織科


通訊地址：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7樓(以所附封套寄回)


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感謝您的配合!








